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338.htm （１９９４年８月１

３日 国办发〔１９９４〕８５号） 《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

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经中央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已经国务院批准，现予印发。 新闻出版

署（国家版权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 根据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和《关于国务院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３〕

２５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版权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一

、职能转变 根据党中央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部门。在

职能转变中，要从偏重于对新闻出版活动的微观管理转向加

强对全行业的宏观管理，从集中管理转向实行中央和地方分

级管理；要加强新闻、出版、著作权立法，强化监督职能；

属于具体事务性的职能，下放或转移给直属单位、地方和行

业协会。 二、主要职责 新闻出版署主管全国新闻出版事业；

国家版权局主管全国著作权管理工作，代表国家处理涉外著

作权关系。在著作权管理上，国家版权局对内对外单独行使

职权。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

订新闻、出版、著作权的法律、法规草案和新闻出版业的方

针政策，制定新闻、出版、著作权管理规章和管理措施并组

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制订新闻出版行业（含出版、印



刷、发行等，下同）的发展战略、总体布局、中长期发展规

划和年度计划并指导实施。 （三）审批新建出版社和新办报

纸、期刊、音像以及电子书报刊出版单位，审批著作权集体

管理、代理、合同仲裁等机构，审批建立出版物总发行单位

和新闻出版外商投资企业。 （四）组织审读各类出版物（含

图书、报纸、期刊、电子书报刊等，下同），查处违禁出版

物。 （五）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全国出版物市场，制定出版物

市场管理规定，查处非法出版活动和违反规定的行为。 （六

）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管理音像事业。 （七）负责新闻出

版和著作权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协

调出版物的进出口贸易。 （八）管理全国著作权工作（包括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工作），代表国家处理涉外著作权关系，

负责查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权侵权案件和涉外侵权案

件。 （九）制订书报刊市场整顿清理工作的政策、规定和计

划并指导实施，协调全国整顿清理工作中大案、要案的查处

工作。 （十）参与制定国家对新闻出版行业的经济政策和各

种经济调节措施。 （十一）制订新闻出版行业科技发展规划

和标准化规划并指导实施，协调管理新闻出版行业科研和书

报刊印刷工作。 （十二）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

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设１１

个职能司（室）和机关党委。 （一）办公室（对外可使用法

规司印章） 综合协调署机关政务工作，负责文秘、信访、保

卫、机要、保密、后勤行政管理工作，研究国内外新闻出版

方面的动态，指导、开展新闻出版政策研究并负责提出新闻

出版的立法建议，负责行政复议工作，承办其他法律、法规

事项。 （二）图书管理司 负责全国图书出版的管理工作，研



究提出图书出版社发展规模和布局，指导图书出版社体制改

革，制订国家级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国家级

图书奖评奖工作，审批新建出版社和需要由国家控制的图书

选题，组织对图书的审读，查处违禁图书，负责中国国际标

准书号中心的工作，发放、管理书号。 （三）报纸管理司 负

责全国报纸管理工作，研究提出报纸布局，制订发展规划，

研究报社体制改革，负责国家级的报纸评奖工作，审核、审

批新办报纸及报纸主要项目的变动，组织对报纸的审读，查

处违禁报纸，负责全国记者证的统一发放和管理，负责在京

举办新闻发布会的登记工作。 （四）期刊管理司 负责全国期

刊管理工作，研究提出期刊布局，制订发展规划，指导期刊

体制改革，负责国家级的期刊评奖工作，审核、审批新办期

刊和期刊主要项目的变动，组织对期刊的审读，查处违禁期

刊。 （五）音像管理司 制订音像、电子书报刊的发展规划、

行业标准并指导实施，审批音像制品出版、复录、总发行单

位的设立，制订国家级重点音像制品出版计划并组织实施。

音像管理其他职能按上级领导确定后的意见执行。 （六）发

行管理司（整顿清理书报刊市场办公室） 制订新闻出版发行

工作发展规划并指导实施，组织部署重要出版物的宣传、发

行工作，管理、指导和协调全国大中小学教材的发行，审批

图书总发行单位，规划、审批和指导全国性的出版物展销会

、订货会、书市，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出版物市场，制订出版

物市场管理规定，查处非法出版活动和违反规定的行为，制

订全国书报刊市场整顿清理工作的政策、规定和计划并指导

实施，协调全国整顿清理工作中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 （

七）技术发展司 制订新闻出版科技发展规划和标准化规划并



指导实施，协调管理新闻出版行业科研工作，研究制订书报

刊印刷的技术政策，组织协调完成书刊印刷技术改造中的专

项任务和国家重点图书的印制工作，负责书报刊印刷管理（

包括书报刊到国外、港澳台地区印刷的审批），组织制订书

报刊印刷的专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负责国家限制进口印刷设

备的审批、协调和管理。 （八）计划财务司 组织编制新闻出

版行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参与制订国家对新闻

出版行业的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调节措施，会同有关部门制

订出版物价格政策及大中专、中小学课本定价管理办法，制

订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统计制度，指导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经

营管理及产业结构、组织结构的调整，监督管理直属企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 （九）人事教育司 负责署机关干部和直属单

位署管干部的管理，负责署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机构设置、

编制定员，制订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指

导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务评聘工作，制订新闻出版行业

工人技术等级标准，指导新闻出版行业劳动工资工作，制订

新闻出版系统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培训规划，负责直属高等

院校教育管理。 （十）对外合作司 负责全国新闻、出版、著

作权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审核、审批新闻出版外商投资企业

，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各类出版物的进出口贸易和出国（境）

、来华（境内）展览、展销，负责政府间新闻出版外事往来

的管理工作，负责执行政府间文化协定中有关新闻、出版、

著作权方面的项目。 （十一）版权司 组织起草著作权保护的

有关法律、法规草案，制订著作权管理办法（包括制订或修

订作品使用付酬标准）并组织实施，审批强制重印或翻译出

版外国作品的申请并发放强制许可证，负责处理与港澳台地



区和国外的著作权关系，审核、登记涉外著作权合同，检查

著作权法律的实施和我国加入的国际版权公约在我国的执行

情况，查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权侵权案件和涉外著作

权侵权案件，审批设立著作权集体管理、代理和仲裁机构并

指导其工作，登记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与转让，管理国家享有

著作权作品的使用，监督管理法定许可使用作品的工作，指

导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 （十二）机关党委 负责

署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四、人员编制和领导职

数 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机关行政编制为２６５名。其

中，署长（兼国家版权局局长）１名，副署长４名。鉴于著

作权管理工作日趋繁重，增配１名国家版权局专职副局长。

正副司长３９名（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２名）、机关纪委

专职书记１名）。 纪检、监察、审计等派驻机构和后勤、老

干部服务机构及编制，按有关规定另行核定。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